项目编号：LGCG2025000081
协议编号：深龙政数合同﹝2026﹞A04-04-1号（甲方） 
  YC -ZY·HT·2026-Y-BC-0525-01（乙方）

2026年龙岗区协税业务服务项目服务合同
补充协议

甲方：深圳市龙岗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
法定代表人：李岳证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11440307MB2D08083A
注册地址：深圳市龙岗区龙德南路智慧中心
联系人及联系方式：陀安儒 13760382282/0755-89250624

乙方：深圳市优才人力资源有限公司
法定代表人：朱俊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40300697118657H
注册地址：深圳市龙岗区龙城街道黄阁坑社区龙飞大道333号启迪协信5栋A座1002-1007、1014-1019
联系人及联系方式：范明桂 18702695967/0755-84806849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《深圳经济特区政府采购条例》及相关法律法规、规章规定，甲乙双方本着平等自愿、公平诚信的原则，经友好协商，结合项目实际执行情况，需对双方 2026年5月9日签订的《2026年龙岗区协税业务服务项目服务合同》相关权利义务事宜予以补充完善，订立本补充协议，双方共同遵照执行。补充内容如下：
1.本项目派驻的驻点服务人员如具有5年及以上的相关税务或社保费缴纳工作经验，年龄可放宽至45周岁以下。
2.生效及其他
本补充协议是原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，与原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除本协议变更补充的内容外，原合同中的其他条款仍然适用，对双方有约束力。
[bookmark: _GoBack]本补充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，一式陆份，甲方执肆份，乙方执贰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
甲方（盖章）：深圳市龙岗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
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:
签字日期：

乙方（盖章）：深圳市优才人力资源有限公司
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:
签字日期：


补充协议签订地：深圳市龙岗区
